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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开展“反家暴”
主题普法宣传活动

本报讯 为预防和制止家庭暴

力，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

系，促进家庭和谐、社会稳定，“三

八”国际劳动妇女节前夕，大连市

司法局、大连市律师协会联合组织

开展的“反家暴”主题普法宣传活

动在普兰店区举行。

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们通

过搭设法律咨询台、发放普法资

料、专业律师宣讲、有奖互动问答

等方式，向广大群众普及“反家

暴”法律知识，律师“零距离”释法

说理，有效提升了广大妇女及家庭

成员运用法律依法维权的意识和

能力。

与此同时，法官、民警、律师等

还进行了“反家暴实务的困境与思

考”交流研讨，大家围绕如何落地

法院出具的“人身安全保护令”；家

暴实务中的举证难问题及家暴认

定标准；如何进一步发挥家庭暴力

告诫制度作用，积极干预化解家

庭、婚恋矛盾纠纷，依法保护家庭

成员的合法权益等具体问题进行

了研讨。

张勇 本报记者 冯羽竹

台安“三优化”
赋能队伍建设
本报讯 记者邵小桐报道 记

者从台安县司法局获悉，该局通过

实施优化人员配置、优化培养方

式、优化内部管理举措蓄力赋能，

加强司法所干部队伍自身建设，打

造一支政治过硬、业务过硬、责任

过硬、纪律过硬、作风过硬的基层

铁军。

在优化人员配置上，台安县司

法局主要领导深入基层所调研，了

解在人民调解、法治宣传等服务中

群众满意度情况，第一时间调整司

法所班子成员及工作人员；同时，指

导培养司法所干部做到“主动学”

“针对学”“多元学”“坚持学”，并将

学习变成兴趣爱好，不断弥补知识

弱项，坚持从书本和实践中学，养

成终生学习的习惯，提升学习能

力；为做好法治宣传、人民调解等

群众工作，组织20余名司法所干部

深入村、社区调研，面对面倾听诉

求、心贴心热情服务、实打实解决

问题，优化培养方式，提升群众工

作能力；为实现司法所内部管理规

范化、科学化，制定和完善了司法

所工作职责、岗位目标责任制、述

职评议制度、责任追究制度等一系

列管理制度，明确了工作人员的职

责分工和工作流程，确保各项工作

有章可循，以制度约束力调动司法

所全体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确

保他们扎根基层、安心工作、专心

干事，赢得组织的信赖和群众的良

好口碑。

讲好开学第一课
守护校园“无毒净土”

近日，营口市强制隔离戒毒所联合营

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公安局禁毒大队、鲅鱼

圈志愿者在鲅鱼圈区素质教育实践学校

开展“禁毒宣传进校园，讲好开学第一课”

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寓教于乐的方

式，为青少年送上禁毒“安全课”。戒毒干

警向学生们讲解新型毒品的伪装性与危

害性，解读涉毒违法犯罪面临的法律后

果，增强学生们的法治观念，让学生们明

白抵制毒品是法律的要求，更是对自己和

社会负责的体现。

于叶铭 本报记者 栾岚 摄

近日，司法部召开新修订的行政复议法实施一周年新闻发布会，并同步发布十个典型案例。其中，辽宁省司法厅报送的

《某公司不服辽宁省某开发区社会管理局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案》成功入选。该案中，行政复议机构认真贯彻实施新修订的行政

复议法，通过组织听证查清事实，精准锁定行政机关在执法标准适用上存在的问题，发挥行政复议化解行政争议的主渠道作

用，督促行政机关自我纠错，实现“案结事了”目标；同时，指导行政机关对之前同类处罚中存在的相同问题进行主动纠错，取得

了溯源治本、源头治理的良好效果。

我省一行政复议案例
入选司法部典型案例

本报记者 栾岚

某公司不服辽宁省某开发区社会管理局行政处罚行政复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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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2023 年 7 月 14 日，被申请

人某开发区社会管理局决定对

申请人某公司在 2021 年 8 月至

2023 年 7 月期间未经批准非法

占用海域从事开放式海面养殖

活 动 的 违 法 行 为 进 行 立 案 调

查 。 经 处 罚 告 知 及 组 织 听 证

后，被申请人作出《行政处罚决

定书》，认定申请人未取得海域

使用权非法占用海域从事开放

式海面养殖的行为违反了《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海 域 使 用 管 理

法》的规定，责令申请人恢复海

域原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

该海域面积应缴纳海域使用金

十倍的罚款，合计人民币 1082

万余元。申请人不服，于 2024

年 8 月 5 日向该市人民政府申

请行政复议。

行政复议机构审查认为，本案的争议焦

点为行政处罚决定确定的罚款金额是否合

法适当。因本案涉及处罚数额巨大，当事人

占用海域面积多达940余亩，案情复杂，为全

面查清案件事实，行政复议机构组织双方当

事人进行听证，围绕处罚职权、事实认定、执

法程序、处罚标准进行了质证和辩论。

行政复议机构经听证查明，《中华人

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规定，行政处

罚罚款数额以案涉海域的海域使用金标

准为基础，而不同级别海域的使用金标准

不同。行政复议机构经比对海域级别图

发现，被申请人认定的案涉海域的海域级

别可能存在错误。为此，被申请人向市海

洋行政主管部门函询确认案涉海域的海

域级别以及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同时

依法中止案件审理。

经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案涉海

域为四等海域，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为海

面100元/亩。行政复议机构认定，被申请

人作出处罚决定时以案涉海域为三等海

域并适用700元/亩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

准错误，属于认定事实不清。经行政复议

机构指出问题，被申请人自行撤销案涉行

政处罚决定，并依据正确的海域使用金征

收标准重新作出处理。最终双方达成和

解，申请人主动撤回行政复议申请。

案后，被申请人对之前同类的行政处

罚进行梳理，发现另有其他5件行政处罚

也存在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认定错误的

问题，被申请人对这5件行政处罚也进行

了纠正。

复议办理

本案中，行政复议机构在审理过程中

准确把握案件争议焦点，查清案涉海域的

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纠正不当行政行

为，获得群众认可，取得了处罚与教育相

结合的效果。同时，通过行政复议案件的

办理，促使被申请人对之前同类行政处罚

中海域使用金标准认定错误的问题进行

主动纠错，共为 6 家企业挽回经济损失

1000余万元，相关执法行为得到了规范，

有力推动了“以案促治”，充分彰显了行政

复议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优化良

好营商环境的积极作用。

典型意义


